








 

 

      

一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一一三年度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一一三年度營業收入較一一二年度降幅20%，主要為公司持續

調整銷售產品、客戶結構及地緣政治衝突導致市場消費下降所影

響。稅前淨利較一一二年度由虧轉盈，主要係轉投資標的股票評價

的業外利益影響所致。 

    (二)、預算執行情形：一一三年度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需揭露預算執行

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一一三年 一一二年 變動 

營業收入 50,713 63,079 (12,366) 
營業淨損 (47,328) (49,716) 2,388 

稅前純利(損) 5,246 (36,309) 41,555 
 

          2.獲利能力 

項   目 一一三年 一一二年 
資產報酬率 1.51% -4.81% 
權益報酬率 1.12% -7.53% 
營業淨利(損)占實收資本比率 -12.79% -13.44% 
稅前純益(損)占實收資本比率 1.42% -9.81% 
純利(損)率 10.34% -57.56% 
每股純利(損) (元) 0.14 (0.98) 

    (四)、研究發展狀況 

公司依市場應用發展持續針對產品製造技術的開發及優化。公

司在整體研發規劃及佈局，目的即在為創造出更高附加價值之產

品，近年來已開發多項具競爭性的產品來供應市場需求，以期能拓

展營運績效。 

          一一三年度研發成果： 

1.推出更多客戶需求之 Power MOSFET(30V~200V) Low Vf 產品。 

2.增加碳化矽 SBD 品項，推出 900V 與 2000V 的 SND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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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出更多 TVS 產品別，Power 從 200W 到 5KW，包裝別有

SMF/A/B/C 以符合客戶更廣的使用範圍與應用。 

4.推出少量矽基 IGBT 元件與 IGBT 模塊。 

一一四年度研發項目： 
1.繼續研究Splitgate結構的Power MOSFET(30V~200V)產品，期能開

發出更低Vf與更低能耗的特性，以符合客戶端在應用與節能上更

高規的使用要求。 

2.持續新材料(Wide band gap)SiC/GaN 在功率元件上的應用研究與

開發 SiC SBD 更多品項與 SiC MOSFET 的產品。 

3.持續矽基IGBT元件與IGBT模塊之研究與開發。 

4.持續發展更多TVS產品別，以符合客戶更廣的使用範圍與應用。 

5.TOLL / TOLT封裝開發。 
 

二、一一四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提升產線自動化以強化產能及競爭力 

建置自動化高密度功率元件產線以提升產能、優化品質及降低
成本，進而拓展產品應用領域。 

2.建立原物料供應鏈合作及風險管理 

依據銷售佈局及客戶應用需求與供應商依市場景氣簽訂供料
協議，積極反應市場變化調節供料以消弭缺料造成之訂單流失。 

3.綜觀半導體市場景氣適度調節營運支出 

為因應市場景氣起伏波動及儲備營運資金，嚴控費用支出以達
開源節流之效。 

4.因應全球市場動態變化規劃市場行銷佈局 

依內、外銷市場變化，規劃產品的市場行銷佈局及應用領域的
推廣，建立完善Quality、Cost、Delivery行銷制度，滿足終端市場客
戶的要求。 

(二）、預期產銷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主營功率電晶體、二極體的製造與銷售，依據客戶端訊息及
未來市場景氣之趨勢判斷，預期今年度主要銷售產品之營業目標列表如
下： 



 

 

 
 
 

 

1.二極體： 

以消費性電子產品規劃進入移動裝置、車用與醫療領域為市
場行銷佈局，現階段 Diode 類產品為銷售主力，電性類別以
Schottky Diode 及 FRED 為主，產品 Package 偏向 Power 領域，
以 TO-3P/S、TO-220/ITO-220 及 SMD 為主力。 

2.電晶體： 

推廣應用於放大、開關及信號調製功能且產品附加價格相
對較高的電晶體產品，並以雙極性結型電晶體(BJT)及金屬氧化物
半導體場效應電晶體(MOSFET)為主力。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方面： 
A.在Device DC Chart方面，除主力的Schottky Diode及FRED外，

所開發MOSFET、TVS及GPP Diode依市場客戶應用需求放大產

能。 
B.在Device Package方面，除現階段TO-3P/S、TO-220/ITO-220

系列外，新型SMD自動化高密度產品線已陸續通過客戶產品認

證。 
2.銷售方面： 
A.掌握市場終端客戶的產品需求趨勢和應用，以作為生產備料依

據，滿足客戶交期需求。 
B.掌握代理商及終端客戶在產品用量上的變化，追踪、分析變化原

因以提出因應對策。 
C.提供客戶整合性銷售服務及銷售技術解決方案。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一)、從市場銷售架構調整產能佈局：因應地域性貿易爭端的衝擊，重新

佈局調整兩岸銷售及產能結構。 
(二)、致力發展多元化國際市場：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整及中國紅色供應鏈

變化，避免銷售市場集中造成過度依賴。 
(三)、建構及強化核心技術能力：以更多樣且完備的製程設備及技術開發

利基型產品來拓展營運績效。 
(四)、持續擴大營運的經濟規模：以彈性化的生產管理及最佳化的生產時

程，迅速量產並維持高產品良率，即時滿足客戶的多樣需求擴大營

產品別 一一四年預測數 一一三年實際數 
二極體 14,500KPCS 9,696 KPCS 
電晶體 850KPCS 550 KPCS 



 

 

收。 

(五)、提供客戶高品質的整體解決方案：藉由研發投資及組織調整，以技

術平台為發展導向的組織架構來確保客戶產品應用。 

(六)、持續資本支出於自動化設備積極拓展研發新產品：推動自動化生

產、精實生產控制來降低生產成本效益，以滿足具利基新產品的開

發。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美國新政府的貿易措施及美中對抗長期化，全球產業在新興領

域也面臨高度競爭，東南亞、印度也冀望在半導體領域崛起，預期未來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形成更為複雜的競合關係。 
面對全球政經局勢衝擊及產業競爭，短期需保留充分彈性資源以因

應外部環境變化風險；中長期而言，無論是人工智能在雲端與終端的發

展、或是節能訴求推動第三類半導體應用趨勢，或許能成為企業轉型突

破的契機，耕耘中長期成長動能，才有機會開創新局、維持優勢。 
綜觀全球半導體趨勢，近年以來總體經濟疲弱、終端需求低迷導致

企業與消費市場買氣不佳，從終端系統廠到半導體供應業者均面臨庫存

水位過高、拉貨力道不足的影響。展望今年，傳統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

復甦與成長仍未見明顯反轉，未來成長動能將仰賴新興資訊服務、節能

環保與技術整合等新興市場應用的刺激帶動。 
近年來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影響之下，天然災害問題可能對半

導體產業的正常運作造成不同程度影響。淨零轉型已成為全球電子產業

共同的課題，使得「碳有價化」成為顯學。我國電子產業以出口貿易導

向為主，勢必面臨更嚴峻的碳盤查與減碳壓力，企業必須提早鑑別自身

營運的碳成本，規劃短、中、長期的淨零策略，確保未來競爭力與永續

力。 
公司積極關注與投入相關行動以建立完善的 ESG 策略，來面對氣候

變遷、節能減碳等企業永續發展議題。ESG 概念導入半導體業乃至於碳

中和所帶來綠色世代之推進，都將成為半導體業營運另一個重要的發展

重心。 

 
本公司經營團隊及全體同仁感謝股東們給予支持與鼓勵，整體營運雖轉

虧為盈但仍未能提交令人滿意的結果，但改革的綜效已體現。展望今年，將

持續規劃、調整營運佈局，竭力經營管理，期以強化財務及資本結構、提高

股東權益報酬率。 

 

 

董事長：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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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度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酬金表 

職 稱 姓 名 

董事酬金 A、B、C 及 D 等
四項總額及占稅
後純益之比例 

  

兼任員工領取相關酬金 

A、B、C、D、E、
F 及 G 等七項總
額及占稅後純益

之比例 

領取來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金 
 

報酬(A)  退職退休金(B) 董事酬勞(C) 業務執行費用(D) 
薪資、獎金及特支

費等(E) 
退職退休金(F) 員工酬勞(G)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董事長 翁淑貞 960,000 960,000 0 0 0 0 36,000 36,000 
996,000 

18.99% 

996,000 

18.99% 
0 0 0 0 0 0 0 0 

996,000 

18.99% 

996,000 

18.99% 
無 

董事 
(總經理) 

唐永渝 0 0 0 0 0 0 0 0 
0 

0.00% 

0 

0.00% 
960,000 960,000 0 0 0 0 0 0 

960,000 

18.30% 

960,000 

18.30%  
無 

董事 朱雅琪 0 0 0 0 0 0 36,000 36,000 
36,000 

0.69% 

36,000 

0.69% 
0 0 0 0 0 0 0 0 

36,000 

0.69% 

36,000 

0.69% 
無 

董事 林昕瀅 0 0 0 0 0 0 18,000 18,000 
18,000 

0.34% 

18,000 

0.34% 
0 0 0 0 0 0 0 0 

18,000 

0.34% 

18,000 

0.34% 
 

董事 
謝碧蓮

(註 1) 
0 0 0 0 0 0 0 0 

0 

0..00% 

0 

0.00% 
0 0 0 0 0 0 0 0 

0 

0..00% 

0 

0.00% 
無 

董事 
(獨立董事) 

侯榮顯 120,000 120,000 0 0 0 0 36,000 36,000 
156,000 

2.97% 

156,000 

2.97% 
0 0 0 0 0 0 0 0 

156,000 

2.97% 

156,000 

2.97% 
無 

董事 
(獨立董事) 

吳秋美 120,000 120,000 0 0 0 0 36,000 36,000 
156,000 

2.97% 

156,000 

2.97% 
0 0 0 0 0 0 0 0 

156,000 

2.97% 

156,000 

2.97% 
無 

董事    
(獨立董事) 

陳嘉鐘 70,000 70,000 0 0 0 0 30,000 30,000 
150,000 

2.86% 

150,000 

2.86% 
0 0 0 0 0 0 0 0 

150,000 

2.86% 

150,000 

2.86% 
無 

1.請敘明獨立董事酬金給付政策、制度、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金數額之關聯性： 
本公司設置獨立董事三席，亦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薪資報酬委員會會及審計委員會，其薪資報酬依公司「董事及經理人薪資酬勞辦法」規定，本公司每月固定支付獨立董事薪資，另獨立董
事不參與公司盈餘分派，本公司董事及獨立董事僅發放薪資、車馬費及出席費等固定酬金，其固定酬金與績效無關。 

2.除上表揭露外，最近年度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領取之酬金：無 
註 1:董事謝碧蓮於 113.06.12 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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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說明 

第卅二條 
一、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少

於 1%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 2%為董
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發放股票或現金之對
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
會訂定之。 
第一項提撥之員工酬勞額度中應有
不低於 50%作為基層員工分派酬勞
之用。 

二、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
納稅捐，彌補累積虧損後，再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得不再提列，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
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利。前項分派
之股東紅利，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
之者，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之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

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及
國內外競爭狀況，並兼顧股東利益等因
素，每年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不低於 50%
分配股東股息紅利，分配股東股息紅利
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金
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50%。 

第卅二條 
一、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少

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
議提撥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應
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
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
勞。 

 
二、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

納稅捐，彌補累積虧損後，再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得不再提列，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
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利。前項分派
之股東紅利，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
之者，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之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

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及
國內外競爭狀況，並兼顧股東利益等因
素，每年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不低於 50%
分配股東股息紅利，分配股東股息紅利
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金
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50%。 

 
依據金融
監督管理
委員會
113 年 11
月 8 日金
管證發字
第
11303854
422 號函
辦理 

第卅五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六年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一月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八月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九月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五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一月二十一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一日 

第卅五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六年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四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一月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八月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九月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五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一月二十一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年四月十一日 

 
增列修訂
日期 

附件六 



 

 

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說明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一月三十一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
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七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
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
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
六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
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九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
三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年六月二十
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
十六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年六月二
十六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六月二
十四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九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七月七
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十
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年五月二
十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一月三十一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
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七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
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
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
六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
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九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
三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年六月二十
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
十六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年六月二
十六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六月二
十四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九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七月七
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十
五日 
 
 

 

 



 

 

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說明 

第四條：背書保證額度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

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二、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金額以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其金額不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十。但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不在此限。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背書保證額度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二、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金額以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但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其金額不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二十。 

 
因公司實

務需求調

高背書保

證額度 

第十三條 

訂定於民國八十六年一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一○○年六月二月二十

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六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七月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年五月二十七

日 

第十三條 
訂定於民國八十六年一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一○○年六月二月二

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六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七月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十五日 

 

 
增列修訂
日期 

 

附件七 




